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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女士：  

 

《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委員會 

 

朱凱廸議員的書面查詢 

 

閣下於 2018 年 3 月 15 日的來函收悉。該來函附上朱

凱廸議員於 2018 年 3 月 13 日就《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

條例草案》（以下簡稱「《條例草案》」）的書面查詢。我們留

意到部分查詢與《條例草案》並無直接關係，未必與《條例

草案》委員會的討論範疇相關；然而，我們仍會在此回覆內

回應朱凱廸議員提出的全部查詢，以助日後有需要時於合適

平台作出討論。  

 

 

立法會CB(4)865/17-18(01)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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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服務經營權補充協議》、《營運協議》、「內地口岸區」

以外地方的法律適用及修訂本地法例之需要 

 

有關廣深港高速鐵路（以下簡稱「廣深港高鐵」）的《服務

經營權補充協議》事宜 

（朱凱廸議員書面查詢的第（一） 1 至 2 部分） 

 

在 2017 年 9 月 12 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行政

長官指令應以象徵式價格把營運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所需的

土地、或就該等土地所享有的權益或其他權利歸屬九廣鐵路

公司（以下簡稱「九鐵公司」），以及把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的

動產轉讓予九鐵公司，讓九鐵公司把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納入

其與香港鐵路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港鐵公司」）於 2007 年

簽訂的《服務經營權協議》。九鐵公司會根據《服務經營權

協議》，與港鐵公司商討及訂定《服務經營權補充協議》，把

營運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的服務經營權授予港鐵公司。  

 

《服務經營權協議》的內容包括服務經營權的期限、

服務經營費、規定港鐵公司須按標準提供的服務，以及在服

務經營權終止時須交還經營權資產等事宜。有關《服務經營

權協議》的主要內容，港鐵公司於 2007 年兩鐵合併時向獨

立股東派發的通函內已有詳細列明。  

 

如上文所述，港鐵公司和九鐵公司會就廣深港高鐵香

港段的《服務經營權補充協議》展開商討，適時公布商討結

果。《服務經營權補充協議》的商討及條文並不涉及任何內

地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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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政府與港鐵公司因應《香港鐵路條例》簽署的《營運協

議》事宜 

（朱凱廸議員書面查詢的第（一） 3 至 4 部分） 

 

政府為確保港鐵服務安全可靠，設有一套行之有效的

監管機制。《香港鐵路條例》（香港法例第 556 章）訂明港鐵

公司須按照該條例與政府簽訂《營運協議》，維持妥善而有

效率的服務。《營運協議》就港鐵列車班次及各車站設施的

服務水平制定指標，包括列車按照編定班次的程度、準時程

度，以及扶手電梯及升降機可靠程度等。  

 

就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項目，政府會與港鐵公司簽訂

《營運補充協議》，以訂明港鐵公司經營廣深港高鐵的服務

標準，並會適時公布審視結果。同樣地，《營運補充協議》

的商討及條文並不涉及任何內地單位。  

 

「內地口岸區」以外地方的法律適用問題 

（朱凱廸議員書面查詢的第（一） 6 及 8 至 13 部分） 

 

在「一地兩檢」安排下，西九龍站內的「香港口岸區」

和非口岸區屬於香港特區的管轄範圍，故此香港法律，包括

《香港鐵路條例》和《香港鐵路附例》（香港法例第 556B 章），

將於上述地方繼續適用。 

 

《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旨在就內地法律與香港法律

於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的適用，以及就「內地口岸區」

的管轄權（包括司法管轄權）的劃分制定法律條文。西九龍

站內非「內地口岸區」的地方並不在《條例草案》涵蓋的範

圍之內，而香港法律包括《香港鐵路條例》及《香港鐵路附



4 
 

例》等，在該等地方繼續適用，故《條例草案》無須處理該

等地方的事宜。 

 

換句話說，西九龍站內非「內地口岸區」的地方仍然

符合《香港鐵路條例》或《香港鐵路附例》中「鐵路處所」

的釋義，故無須作修訂。我們亦認為其他香港法例無須作修

訂。 

 

《基本法》作為香港特區的憲制性文件，確立香港特

區的根本制度和原則。作為憲制性法律，《基本法》擁有足

夠的彈性應付新事物、新環境。因此，立法會在考慮應否通

過《條例草案》時，較恰當的做法應一如立法會通過其他法

律一樣，先從政策的目的考量，再參考《內地與香港特別行

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 “一地兩檢 ”的

合作安排》（以下簡稱「《合作安排》」）的條文，繼而就《條

例草案》的條文進行探討。  

 

在「一國兩制」的方針下，香港特區享有高度自治權。

按照《基本法》，香港特區擁有自己的出入境管理制度，特

區政府亦可以制定適當的政策及環境鼓勵投資，促進經濟和

民生等。香港特區與內地相關部門透過商討、協調以及簽署

《合作安排》實施「一地兩檢」，正是香港特區依法行使高

度自治權的具體體現。同時，《合作安排》亦只能在《條例

草案》於香港特區立法會審議通過後才可在香港依法順利落

實。  

 

有關「一地兩檢」和《條例草案》不違反《基本法》

的詳細原因，請參見本局於 2018 年 2 月 22 日回應立法會秘

書處所發出的覆函（立法會 CB(4)631/17-18(01)號文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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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及第四部分，並請參見本局於 2018 年 3 月 9 日回應立

法會秘書處所發出的覆函（立法會 CB(4)720/17-18(01)號文

件）的第二至第四及第六部分。  

 

 (二) 「內地口岸區」場地使用權的相關事宜 

 

場地使用權的安排  

（朱凱廸議員書面查詢的第（二）1(i)至 (iv)及 2 部分）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於 2010 年 1 月通過廣深港高鐵香

港段工程項目撥款和於 2016 年 3 月通過追加撥款，當中包

括興建兩地邊境管制設施的費用，其預算約為 34.77 億港

元，而不包括土地開發費用。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就

建造西九龍站批出合約的累計開支總額約為 273 億元。  

 

根據《合作安排》，「內地口岸區」的範圍為西九龍站

地下二、三層的劃定區域、地下四層月台區域及有關連接通

道，包括內地監管查驗區、辦公備勤區、離港乘客候車區、

車站月台和連接通道及電梯。「內地口岸區」建築樓面面積

佔西九龍站的總建築樓面面積約四分之一。  

 

「內地口岸區」範圍內的場地由香港特區交予內地根

據《合作安排》使用和行使管轄權。就該使用權的取得、期

限和費用等事宜，由雙方簽訂合同作出規定。特區政府就此

與內地當局商討，會適時向公眾交代。「內地口岸區」場地

使用權的取得、期限和費用等事宜，並不影響「內地口岸區」

內法律適用及司法管轄權的劃分，因此特區政府與內地當局

就有關事宜的商討，不會影響立法會審議《條例草案》的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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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口岸區」場地詳情  

（朱凱廸議員書面查詢的第（一）5 及（二）1 (v)部分） 

 

朱 凱 廸 議 員 書 面 查 詢 提 出 的 KX2290 、

RDS/XRL-STT/1、RDS/XRL-STT/2 及  RDS/XRL-STT/3 為地

政總署批出的短期租約編號。編號 KX2290 短期租約涉及的

地段用途為鄰近西九龍站的一個商場設置海水冷卻系統，與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項目無關；其餘三份是租予港鐵公司用作

建造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及附近相關道路的短期租約。  

 

如上文所述，在 2017 年 9 月 12 日的會議上，行政會

議建議，行政長官指令應以象徵式價格把營運廣深港高鐵香

港段所需的土地、或就該等土地所享有的權益或其他權利歸

屬九鐵公司，以及把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的動產轉讓予九鐵公

司。特區政府將按《九廣鐵路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 372

章）第 7A(1)條將有關土地歸屬九鐵公司，並將收取象徵式

地價，金額為當前的標準收費，即港幣 1,000 元。九鐵公司

須每年向特區政府繳付地租，金額相等於營運廣深港高鐵而

歸屬九鐵公司的土地不時評估的應課差餉租值之 3%。特區

政府和九鐵公司已就如何具體落實上述事宜展開商討，會適

時公布商討結果。  

 

場地使用權納入《條例草案》弁言  

（朱凱廸議員書面查詢的第（二）3 部分） 

 

 有別於西九龍站的情況，特區政府於 2007 年 2 月 6

日向立法會提交《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時，其

時國務院已藉 2006 年 12 月 30 日的《國務院關於授權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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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行政區實施管轄的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範圍和土地

使用期限的批覆》規定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的土地使用權

由香港特區政府同廣東省深圳市人民政府簽訂國有土地租

賃合同，以租賃的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期限自口岸啟用之日

起至 2047 年 6 月 30 日止。經雙方協商並按程序報經國務院

批准，可提前終止土地使用權或者在租賃期滿後續期，故此

《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於弁言提及有關事宜，

以交代該條例草案的背景。  

 

 至於廣深港高鐵方面，《條例草案》弁言旨在交代廣

深港高鐵採用「三步走」程序推展「一地兩檢」的背景，故

此提及特區與內地於 2017 年 11 月 18 日簽署《合作安排》 （即

「三步走」的第一步）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以

下簡稱「全國人大常委會」）於 2017 年 12 月 27 日作出《決

定》，批准《合作安排》（即「三步走」的第二步）；而特區

政府需依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和經批准的《合作安

排》，制定一項本地法例，即現時立法會正在審議的《條例

草案》。  

  

 我們必須強調，《條例草案》需要處理的「內地口岸

區」法律適用和管轄權（包括司法管轄權）的劃分事宜，源

於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和經批准的《合作安排》，與

「內地口岸區」場地使用權的取得、期限和費用並無直接關

係，故此毋須於《條例草案》弁言加入「內地口岸區」場地

使用權的有關描述。如上文所述，就該使用權的取得、期限

和費用等事宜，由雙方簽訂合同作出規定，特區政府會適時

向公眾作出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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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合作安排》的相關事宜 

 

香港與內地簽訂協議的性質  

（朱凱廸議員書面查詢的第（三）1 至 2 部分） 

 

 香港與內地簽訂的協議，本身並非香港法律的一部

分。至於個別協議的條文是否需要通過本地立法才能在香港

順利落實，則視乎實際情況而定。  

 

廣東省省長為《合作安排》的內地簽署代表  

（朱凱廸議員書面查詢的第（三）3 部分） 

 

 正如《合作安排》顯示，要落實「一地兩檢」安排，

特區政府需要與多個內地派駐機構進行協調，即出入境邊防

檢查機關、海關、檢驗檢疫機構、口岸綜合管理機構和鐵路

公安機關，故此有需要與廣東省各相關單位保持日常連繫。

經與內地磋商後，內地委出廣東省省長作為代表，與香港特

區行政長官共同簽署《合作安排》。  

 

《合作安排》與《條例草案》的關係  

（朱凱廸議員書面查詢的第（三）4 至 5 部分） 

 

 《合作安排》只能在《條例草案》於香港特區立法會

審議通過後才可在香港依法順利落實。  

 

 《合作安排》第一及二條關於在香港境內設立「內地

口岸區」以及該「內地口岸區」的範圍。這些條文擬透過《條

例草案》第 4 及 5 條在香港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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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合作安排》第三、四及七條則就「內地口岸區」

劃分香港法律和內地法律分別適用、並分別由香港和內地實

施管轄的事項。這些條文擬透過《條例草案》第 3 及 6 條在

香港落實。其中，《條例草案》第 3 條根據《合作安排》第

三、四及七條而界定保留事項及非保留事項。將《合作安排》

第三、四及七條載錄於《條例草案》附表 1，是為了方便公

眾知悉其內容。  

 

 《合作安排》的其他條文或限於內地事宜，或可透過

香港現行法例或行政安排在香港實施。這些條文無須透過

《條例草案》也可予以落實。  

 

 按照《基本法》第 73(1)條，香港特區立法會可根據

《基本法》規定並依照法定程序，對《條例草案》的條文提

出修正案。然而，任何修正案必須符合《條例草案》的目的。 

 

 (四) 實名制購票 

 

高鐵採用實名制購票  

（朱凱廸議員書面查詢的第（一）7 及（四）1 部分） 

 

現時在內地，為了防止票販炒賣高鐵車票，旅客須要

實名購票。高鐵旅客在購買車票、辦理取票、乘車和各項車

票改簽、退票、掛失補辦等手續時均須提供真實及有效的身

份證明，供鐵路單位在車票上列印證件號碼及身份證件上列

明的姓名（證件號部分數位會隱藏），並進行查驗，登車後

對號入座。  

 

高鐵車票發出條件將表明乘客須憑有效身份證明文



10 
 

件購票並接受高鐵營運商的查驗，作為一個合約安排，故此

毋須透過修改《香港鐵路附例》以採用實名制購票，而有關

的查驗會在乘客進入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前完成。  

 

廣深港高鐵營運商管理個人資料的方式  

（朱凱廸議員書面查詢的第（四）2 部分） 

 

港鐵公司已因應廣深港高鐵票務系統的具體操作細

節，評估實施實名制購票對私隱的影響，並向個人資料私隱

專員遞交私隱評估影響報告供其審閲。無論如何，港鐵公司

會確保個人資料須得以保密，相關資料會以保密方式傳輸及

儲存，並會依相關法例要求在指定時間內刪除。  

 

 (五) 城際直通車 

 

西九龍站設立「過境限制區」  

（朱凱廸議員書面查詢的第（五）1 及 6 部分） 

 

 就西九龍站為何日後會設立「過境限制區」而非禁

區，我們必須理解西九龍站並非單純的查驗口岸，同時是由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營運商管理的車站，情況與紅磡城際直通

車車站類似。「香港口岸區」將按照《香港鐵路附例》宣告

作為「過境限制區」，實行「過境限制區管理」，做法和現時

紅磡城際直通車車站一致。  

 

 根據《香港鐵路附例》，除了指定列車乘客和隨身攜

有有效許可證的人士等，任何人士均不得進入或在「過境限

制區」逗留。因此，以《香港鐵路附例》劃定「過境限制區」，

實行「過境限制區管理」，與根據《公安條例》（香港法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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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章）劃定禁區實行禁區式管理，均能達致有效禁止非過

境旅客及未獲授權的人士進入的目的，同樣有助維持限制區

的治安管理。在鐵路站根據《香港鐵路附例》進行「過境限

制區管理」的一個好處，是可以更方便鐵路營運商進行日常

營運管理，例如方便鐵路營運商向合資格的人士（包括鐵路

營運商的職員及於鐵路站工作的人士）直接簽發許可證進入

「過境限制區」工作。如根據《公安條例》而設立禁區，則

需逐次向香港警務處申請。  

 

 如上文所述，「香港口岸區」屬於香港特區管轄範圍，

故此《香港鐵路附例》將於上述地方繼續適用。宣告西九龍

站「香港口岸區」按照《香港鐵路附例》作為「過境限制區」，

並不需要就《香港鐵路附例》作出修訂，也毋須納入《條例

草案》一併審議。  

 

紅磡城際直通車的營運情況  

（朱凱廸議員書面查詢的第（五）2 至 5 部分） 

 

 目前，港鐵公司的車務收入包括營運城際直通車服

務，當中紅磡站「過境限制區」內的過境區由特區政府不同

部門管理，包括入境事務處、香港海關等；至於旅客等候區，

則由港鐵公司管理。就書面查詢要求提供紅磡站「過境限制

區」的圖則電子版本，根據《香港鐵路附例》，就顯示「過

境限制區」位置的圖則有特定的處理。有關圖則存放在港鐵

公司總辦事處；而紅磡站的車站經理辦事處亦備有一份副

本，供公眾查閱。如有需要，公眾可於紅磡站參閱有關圖則，

但不可拿走或複製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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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國旅行社是港鐵公司其中一間指定的城際直

通車車票票務代理。朱凱廸議員提及的網站為該旅行社向乘

搭城際直通車的旅客提供的一般指引，並不是香港法律的一

部分。直通車的運送規則，由港鐵職員按照《城際直通車旅

客、行李及包裹運送規則（廣東綫）》和《城際直通車旅客、

行李及包裹運送規則（北京／上海綫）》執行。相關規則已

上 載 於 港 鐵 城 際 直 通 車 網 頁 ， 詳 情 可 瀏 覽  

h t t p s : / / w w w. i t 3 . m t r. c o m . h k / b 2 c / f r m L u g g a g e . a s p ? s t r La n g = B i g5。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鄭朗峰     代行） 

 

 

 

 

二零一八年四月四日  

 

 

 

 

 

副本送：  

律政司司長  

保安局局長  




